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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64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茵股份”)八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董事 5 人, 实际参加董事 5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中茵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完善员工

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

竞争力，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

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

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实施“中茵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定于召开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大会之前披露律师事务所关于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1、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员工

持股计划的约定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办理持有人的继承事宜，提前终止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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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证券、资金帐户相关手续以及购买的

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4、授权董事会确定或变更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并签署相关协议；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6、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

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两项议案公司董事长高建荣先生，董事、总裁徐庆华先生因公司控股股东苏州

中茵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动态补仓及优先级本息差额补足义务而回避表决。董事李时英女

士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而回避表决。  

  上述两项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